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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9月13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3856]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

的《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就有关问题（附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及

时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

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14日 



附件：反馈意见相关问题 

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保荐机

构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督促申请人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公

告后 2个工作日内将回复报送我会。请在 30天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

不能按期回复的，请提前 5个工作日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

具体回复时限。未在上述期限内回复意见，且未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申请的，或按

期提交延期回复申请，但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的，我会将依法作出终止审

查的决定。 

一、重点问题 

1、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会计师详细披露分析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构成，说

明是否为资本性支出。同时，请保荐机构核查说明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热点城市地

产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2、请申请人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市场环境、客户群体、

现有订单、竞争对手、预计效益、以及公司现有业务的盈利情况，进一步披露说

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商业风险，以及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3、请申请人结合上市前资产、业务的盈利能力，对比首发招股说明书披露

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结合公司上市前资产、业务盈利能力大幅下滑的事

实，核查说明本次募投项目预计效益的谨慎性及合理性；公司本次证券发行是否

符合《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有关“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

且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的规定。 

4、本次募投项目之一“酒店多媒体交互平台建设项目”涉及视频点播业务。

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未经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开

办视频点播业务。申请人目前尚未取得《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 



请申请人说明：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具备开展上述募投项目所必备的业务

资质，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 




